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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廠商           參與花蓮縣政府辦理109年全民運動會展售活動，對於攤商之責任，包括刑事、民事與行政責任，已充分瞭解相關之法令規定，並願確實遵行。活動期間如有發生妨礙公共安全情形或造成消費者權益損害者，攤商應自行負法律上一切責任。
如有違反前揭法令或違規從事不法商業行為，花蓮縣政府得隨時停止並依法裁罰，不得異議。恐口說無憑.特立此切結書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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